
西北大学课外附加学分实施办法 

 

一、总  

1.为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培养德、智、体、

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，根据《西北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

的有关规定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二、课外附加学分的构成  

2.本科学生毕业时，除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最低学分外，还应取得不

低于 10 个课外附加学分。 

3.课外附加学分是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衡量的一个重要指标,它由以

 

  

  

  

 ④其他方面课外附加学分 

三、课外附加学分的取得  

4.关于学科竞赛与学术活动课外附加学分(同类竞赛只取最高课外附

加学分，不重复记学分)： 

 

获 4、3.5、3、2.5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 

 3、

2.5、2、1.5  



 2、1.5、

1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 

 0.3 个课外附

加学分； 

 ⑤在校级以上公开出版的报纸、杂志上发表非专业性文章的作

者，获课外附加学分情况如下: 

在校级报纸、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第一作者、第二作者分别获 1、

0.5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 

在省级报纸、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第一作者、第二作者、第三作者

分别获 1.5、0.8、0.3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 

在国家级报纸、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第一作者、第二作者、第三作

者分别获 2、1、0.5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 

 ⑥在校级以上公开出版的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的作者，获课外附

加学分情况如下: 

在一般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的第一作者、第二作者分别获 1.5、

0.5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 

在重要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的第一作者、第二作者、第三作者分

别获 2、1、0.5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 

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的第一作者、第二作者、第三作者分

别获 5、2、1 个课外附加学分。 

5.思想品德表现与社会工作课外附加学分(担任数项社会工作时，只

取最高课外附加学分)： 



 

任期满一年，获 0.8  

 (系)学生会正副主席及正副部长、院

系团分委（总支）副书记及正副部长（或委员）、学生党支部正副书

记、校团委委员、班长、团支部书记、学生社团的主要负责人(由团

委提名)等，较好完成自己工作任务，任期满一年，获 0.5 个课外附

加学分； 

 

一般负责人(由团委提名)、电视台和广播站的学生工作人员(由宣传

部提名)等，较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，任期满一年，获 0.2 个课

 

  获

1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集体项目获奖者，每人分别获 0.8 个课外附加学

分；参加正式比赛未获奖者，可获 0.3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 

 

获 3、2、1 个课外附加学分。  

6.   

3 个课外附加学

分，其余名次获奖者获 2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集体项目获前三名者，每

人分别获 2 个课外附加学分，集体项目其余名次获奖者，每人分别获

1.5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  

(含演讲比赛、辩论赛、知识竞赛等)，



获前三名者分别获 2 个课外附加学分，其余名次获奖者获 1.5 个课外

附加学分;集体项目(6 人以上)获前三名者，每人分别获 1.5 个课外

附加学分,集体项目其余名次获奖者，每人分别获 1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  

1 个课外附加学分;集体项

目获奖者，获 0.8   

3.5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

破校记录者获 2 个课外附加学分(获得名次，并破记录者，取最高课

外附加学分，不重复记学分)；  

最高课外附加学分不超过 3.5 个（参加全国或国际文体比赛获前三名

者除外），超过 3.5 个课外附加学分者，按 3.5 个课外附加学分记；  

校运会正式比赛者等），每次获 0.3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  

95%以上的学生，获 0.8 个课外附加

学分；早操出勤率在 85%以上的学生，获 0.5 个课外附加学分。 

7.   

(80 分以上)者，获 3

  

3 个课外附加学

分，外语专业学生参加国家英语八级考试成绩合格者，获 3 个课外附

  



(文科获一级以上等级证书，理科获二级以上等级证书)者，获 2 个课

  

AATP（程序员）证书者，获 2 个课

外附加学分；获 ATC(系统工程师)证书者，获 3 个课外附加学分；  

6 条

中学科竞赛有关规定执行； 

  ⑥一学年中，参加校、院系组织的义务劳动全勤者，获 0.3 个课

外附加学分； 

  ⑦未列入的其余各类奖项（校级以上）,参照本办法中相关奖项

等级给予相应课外附加学分。  

四、组织实施  

8.学生课外附加学分中涉及科技发明、学科竞赛与学术活动等有关学

习方面的课外附加学分的给定，由主管教学的院长或系主任负责组织

实施；学生思想品德表现、文体活动、社会工作等方面的课外附加学

分的给定，由各院系学生工作领导小组会同有关单位组织实施。  

9.学生课外附加学分，每学年汇总一次，在新学年 9 月底以前汇总完

毕，向学生公布并报教务处备案，毕业班在第八学期的第十周以前汇

总完毕并报教务处备案。  

10.学校建立课外附加学分记实登记制度，给每个学生下发《西北大

学大学生课外附加学分登记手册》，对其所获课外附加学分进行登记，

  

11.大学生课外附加学分登记工作由院系指定专人负责，按有关部门



  

12.为使课外附加学分能促进校风学风建设和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

新生入学时应认真组织学习课外附加学分实施办法，使学生明确有关

课外附加学分的具体规定，以便在日常生活、学习中认真遵照执行。

13.学生应妥善保存《西北大学大学生课外附加学分登记手册》，各

院系应妥善保管每学年本院系学生的课外附加学分汇总表，以便评优

  

五、注意事项   

14.学生获得的课外附加总学分应作为推荐免试研究生、评比优秀学

生等工作的重要依据。各院系要加强对课外附加学分工作的领导，做

  

15.学生的课外附加学分应每学年向学生公布一次，接受院系师生的

  

六、附 则 

16.本办法适用 2000 级起的本科生，解释权属教务处。 


